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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师范大学文件  
 

   
 

苏师大人〔2024〕26 号 

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江苏师范大学专任教师校内双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江苏师范大学       

2024 年 12 月 10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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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人才强校战略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

促进学科与专业间的交叉融合与协同发展，全面提升学校教育

教学质量和科研创新能力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旨在通过规范化的机制，鼓励并支持优秀

人才在全校范围内实现资源共享与跨单位合作，以双聘形式促

进交流与合作，激发人才活力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指专任教师是指学校全职聘用的在岗教

学科研人员。 

第四条  校内双聘是指我校专任教师同时在校内两家单

位，原则上指承担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专业学院，

开展任务明确、相对固定的长期性工作（一般不少于 3 年），

在人事关系隶属单位（以下简称“主聘单位”）完成规定的岗

位职责，同时在有聘用需求的单位（以下简称“辅聘单位”）

承担能力和精力范围内的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等工

作。 

第五条  专任教师的双聘与管理工作，坚持本岗为主、兼

聘为辅、自愿平等、合作共赢的实施原则，实行双聘用、双考

核、双绩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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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双聘程序 

第六条  校内双聘原则上由辅聘单位根据工作需求向主聘

单位提出人员聘任计划，经主聘单位同意，专任教师填写《江

苏师范大学专任教师校内双聘审批表》，报人事处审批后，办

理双聘手续。 

第七条  主聘单位、辅聘单位及教师本人签署《江苏师范

大学专任教师校内双聘协议》，明确三方责任、权利与义务，

具体约定工作任务、业绩成果归属、考核方式、相关待遇等事

项。 

第三章  考核与管理 

第八条  双聘专任教师按照协议参加双考核，年度考核、

聘期考核由主聘单位负责，辅聘单位对双聘专任教师年度专项

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并将结果和综合表现情况提交主聘单

位。 

第九条  双聘专任教师的业绩成果归属上，按三方协议执

行。如有三方协议未明确的，双聘专任教师所产出的业绩成果

明确标注唯一单位的，按标注单位确定归属方，其他情况成果

由主聘、辅聘单位共享。 

第十条  双聘专任教师校发工资待遇的发放渠道和方式不

变，主聘单位按校院两级管理权限对双聘专任教师实施的考核

和绩效发放方式不变，辅聘单位对约定的任务进行目标考核并

发放专项绩效给教师本人。 



 — ４ — 

第十一条  学校支持培养复合型人才，允许双聘专任教师

同时参加主聘、辅聘单位的导师遴选和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，

业绩条件可以合并使用。双聘专任教师可按规定享受辅聘单位

提供的科研设施、场地等科研条件，以及学术活动、教科研经

费等方面的支持保障。 

第十二条  双聘协议的聘用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，聘任终

止日期不得超过教师在主聘单位的合同终止日期。若主聘、辅

聘单位均同意续聘，经该双聘专任教师本人同意后，在聘期结

束前一个月续签协议，报人事处备案后生效，否则协议自动失

效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江苏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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